R R SIS Il b AP PER
1142 B %33 % 12765
g4 RBLRE S RETRET
B4

R (GEHER)
FOBETRESREEE > EREFT RS (14822 F
F D15~ 1147 B 3 % 10627%%) AR R AR E(T

ﬂ’%¢ﬁ$?§$“NF%LMW*%H$$ 142534 0 * K
PR RAZRAL AR bBRER T X GETIREEAENG
H AR B > TR

R

ERAGHS = AL R T R 0 R
I

#p
113277 31p fedfpt Bid2 THIRREHTRGF TP
TIFHE Y A d e B Adr k2 PR ERTE RIL
AT DR - FRA G TR R T >

LR R 2 ol
113& 72 16p Jadpt Zd 2 T IR
% ¥t o
¥R
- AEPRER @R FERIAR A DR g
ﬁfz?j\l‘%ﬁ%ﬁiﬁ’»ﬁ BMEEI PG | b AR5 H deipd o
e (e ) o

R



«E% FLAPFZ2EE BT 582
VA B N A AR E S AL B2
TRF M2 oA FER L2 Bjs 2 M2

T R FIE e B 8 R A RAT P R 2 -  E
A REMBPRIFEKRFZS R VRS FREY ZEGGS
113 B 5 F 523035248 9 2RR) -

2% 75 15 0 RBPHIE1ISETY 31 SRR F 5 Fa
A2 2P ¥ (7 %2 ¥ M4ix R T F20F & 377
B R RTE T BRI AT R5E A
HEAR IR A S OLEERME (R ¥ N W F SR )
TR RTTEE A2 7] o TR L R RE D 2

4~

;3‘&3& 1L 10E 0T G o 4
BB AMA L fIEAZIRAE > &S 11 5E

il

TR Y RI BRSFF AT R E S BIE2Z AEREE
Z | ’J’_M"f B % 140 %358 2 ﬁ A PR o
SRR M, ’/m‘f%“l‘f’?r‘lzz 10 SEB T o BB

TR ERY TS -2 R 3
(:)m‘;taﬁzwr:a i J/z?‘aﬁ339u«44§?h€§’3 K2z 4

S E R B ek 2166 « $21062 7 B
"‘?%5’5 ‘%2%2161» '31:212fI 7_{7ie '%&;}iﬁé'?%:‘i y B
BEiSEBEAZEFI9ESIBIS K2 EER -



EL24 2 HETEEMEF Ajiipt > BEGRE Y27
RO BGGEF LA SRR A ARL2 Fg

BRENER O BEERFE BT L MR

%é?ﬁéisziﬁéﬁwxﬁ»iazsgm&o

Wi g gl T BB g, (T 2 HARRES R
aﬁ’"ﬁza;‘é/w&ﬁw% BmE LR FAALRE
AERAH T ELE +kJﬁf%%@$ﬁ@’¢ri
B (T LA R R D R

@A L2497 PR A > H)jedh p k- » 5 A%k -
'L’ i — J@Migi,ﬁz@'ﬁ’ :é— f%:f:\ ’ﬂu— (7 % ff = Bl

é%rfﬁtd;‘é %2315 % 3T AR TR H A o
F AR T 5E£%M%ﬂﬂ££”ﬁ%ﬁiﬁﬁr

ﬁ%%§w¥4w$m}fﬁ*%
% 6 A

=N
=
o
]
5
C*}
e
H%)
s
W
=
>\_
W
A
-
«?N
=t
Al
&S
R
(Q

Al bR rr A B B Rl R ED
AN 2 RiEH AT d AN AT 2 ek IR R, F gk
AL LIRS BHSEE R BRI > i d AR G S
RAE FROTIERTFANFEZ T EF]F o REMSAH L &
PERITFEL N AR PEL A2 EWAR AL
BMEMLAF PHBHFARZ PR RFIERE > LR L



(_

)

\]

.Ij

g—&4%ﬁk%

Ig R
/FEV Zcﬁﬁg@*ﬁ#p‘l‘

b _jﬂ_ /{

244

T7 A‘ZIJ»LE 3"3 ‘)E 4; /H'-IM’?E‘ZJZ. ’ E

‘I’glr"k‘g‘ 4-:]%&

fs Barh AR F o & LiE)

AR NRE 2D L | S s

W% h T ﬁ, < F

—&'M’i’-g ’
F Az

T6F )~

B E fgdrd @

"“'r?,_ _ET" /7&%‘ ‘;)E

A

"

FyJe 3 =

& B R R 2
AARFE 0 EF

R > N e
~N /)ll "]{?K/z .

A~ i e 5 F
EFF M E MR
3o FH BRI A R
Zagtght,‘g\ Bern~s 25~ 4 E R ;;_%ﬁ,k,,,rz_ﬁ;\; BN
A2 BRI E T e D
fznfiﬁ" £ 28T AR E
e =

“7m 22 o
\-‘r[SAJ\

b

%E‘p

L

—

BAEFTEREF R~ #F

» WE S

ES

’3

2
.f.
(P -

S
=L

A i
r R

’ ﬂiﬂ4“+€gbﬁﬁ‘iéiﬁvf
2 % 7&)—%’ » T

) S
P~

Ny

|2 % 59 0% 2 T
SRS S R T g

%Eﬁ],ﬁ

%L/Qﬁ'r N lJ“H:'*F/‘
"’%’—‘ﬂ%l /z:’f

' oA Bl A=A
’QJQJ

¢ AR

S ol
% i!ﬁ?ﬁ
i % f 2 )
a?@%am@
Lo ETER
LIEFE

Ké}y =X

g;t%? \::L?)-/FA

“Hlflﬁ'\‘ Lﬁ‘iﬁ?ﬂn
cAGk (L ARE L ¥

‘z

=42 F 2 LK\P‘J_;‘[;]J 2 AR R~
F14e B A7 iR L’f' S

= B

JI13& 7?31 p fedpt i3

R EPR A RS (e

PR AL OE 2 B
G (e R R 23R o A o

I

r'

/)» "IJC ’ III 2

£ 153 AT

THREFRT R F 2
5 11377 16p fadf b Hg 2
G Bl AR R A e
v A W ATAR L QA AT fe B

%ijb T 2 = A @ TR

Az
T~

w

N\

]5]’3 o
% %5, 000~

- A Bl A s
gy ki

b

!

#

;;{Li-ﬁﬁ

=

)

Gs‘flf

T

R T TR 2

N

Z’IJ% BR

’



$3EIFITEHE ~ $IM2 LA 722 Jc 0 3 2R
gru TR R B R FIRE > B o2 E PN AR
EPERR GV LR Y FIAK P FEE R ER
AP AR T P B R G AR

E 424 g3 2342 2k iFR > BANrE > A% TR
BEA R HRGe “ﬁi%d%ﬁifwafﬁﬂk—’j
AR 2. A B A F 7
<§&ﬂhz%3&w12$2ﬁiﬁﬂiﬂ%IE%EMiéﬁﬁi°

Ak 224 Ak e (7orP- i@ 4008 0 352 HITHE
EP VAT HENEMRLZ2A M TR F
o Aoikig A2 F 200 F 1IE R ff L
2L PR L FEPRERE FL AV BT
CRS IR R RS IR ISP

Vet ¥ BRI EFEEF21IE215 158 ~ %299 %158 =

oo Hlddea < oo

AZERBTFFERACF ORET R F T RS AR

v = E & 114 11 3 27 p

2EF e O g%

P RFERERA ;Egﬁl

he PRAZL R R B8 20p P AR D FFE R TR

Ao B REIR G o H X 4cit b 2FI@d —'Fff » G R R E R 1820 F

Pre AR RIED FOARREEFEA AR A) T p L

lJ.y;;.:’

—h

LU

b ——

DY 2, ‘\ e.
FEhBFERR ) o

Tt OREE
v = EN 7] 114 = 11 3 27 2
AR A ol B AL iR R 2 i iE
@ﬁ@&ﬁﬁ%éﬁlﬁ
TR OFEATIIRKE S F 0 A3 £ 10 E 00T A
’ﬁﬂﬁgﬁlfawTﬂéoﬂmﬁfﬁr MAY I E A
37 ‘E;‘"Jﬁ b P D ENT R H A BAEATAR
4@’711115]_450



I

R Sy DA A
PR RAE % 2100F
B~ REP>F > RNAFINRLBAF 0 D FUT
;[p’ ﬂIJ o
¢oERRAE S 2120%
Zid s RREERRKE CLFECPFFHEREIEYEST >0 SR
AN E w2 T AT im RN S
- _{zu—:»ﬁ ]~ Fot a4 _j_,b|,("fﬂj$ o
PER R R 2160
T %210 %2 5215 k2 F ¥ kG R ELAELT
FEALEEPTF LR Ut o
PR R)E % 3391824
% 339iEzEd M 3 T A2 - iﬂﬂ el EILFT EILT
ﬂ’ﬂ’@ﬁflﬁﬁiuTﬁf

AN N A D LS

|

l\\ -
AT

“
fw

-

8

L

4

11 '— “’ H?vzg7 o
B ,1‘1)%#1%@7?&\ G R I SR - U i R R - S e R

f

PR S A U S - e R N RIS - SR
FI A =

w0 IE 2 AR T L e

Q

)

¥ -l—

R LIHEFTRBIREFEARFE
1144 & >3k 5 $51%
114 & # % % 106275

&
g
:,:\FE‘
4l
Wt

- 2,7 Z
R G

w®
St
mi



Fo— A

. e B =
FEREA K

1
Jﬂ%ﬁﬁﬂﬁfiﬁﬁ’%ﬁﬁﬁ?“ RRA D

(C)bd 3 v B WA R BT S NE s M E > K H

% FF R FEpHL AT ES FdoT

FEETR

IS E S R s R A bh’TelegramEF’%a- 2920, ~ 10

07, »~ r?}f%J s D A&, > TT ‘LINEH%“?E@‘_F%%"-
-‘—’EJ Kﬂ%i?&i?ﬁ%glga_gg%gﬁ%@#ﬁ , £ e 3Bl
Th o RTZ A LR S TR

B F Y F R B PAME s AU LT

(H)hd 2 PRFE BB SR BT 2 S IERR T RE e

S WA TR o BTSRRI AR AP S At R ATor
2P B AR T A 0 ST E - R mﬂ@ﬁ/wﬂ; v %
FESE 247 0 A G JIRRASHT R 2P
(THABT) L iFRE e BFEFGRE THER | &
L B cdpt o ARG T2 R R e
Biedpt > HEI o & 977 2 P8 ~ B3 ,gig

13

e

\

Vﬁ’®ﬁ%ﬁﬂﬁ;ﬁ B FBR 0 e R AR

ST RS SR EE S S N L - A A &
i*'v%b’ Mgt SR R e e B er B2 RRE 2w 0 TR
hid g 2 g HRF TR s A NAFIT N H LD Z
REF B o

et
ey

e
)

B AT LR Bt BB R AR A R T
2_ 3 LN f“jé}tﬁﬁj\ ° i,%’?’f'ﬁ?ﬂ'] 1223‘};-,7[: ”'JEP',%féi’f'Jffé_é\?

CASS



% 1{#%;__

TR 1 iFH

%r%ﬁ

B3 fcih o 1 A T2 A
BRI FIRGEL R B

¢ﬁ%ﬁm’a&M&k%agﬁ

i % s
- -q‘-w-EP?‘

Hﬁ%%%aﬁ%%% ilﬁ%7 » A A E AR
7o RO E o
SO BREARFEE S R BRETAY AT R ER R LA R ATH
O E R RO A AR R
R, S D BE N
- " REHTHEZFEEF
KA A FHEER
| P2 BFE0ERZE L B RN PFERER -
I
2 WP EREETTEG L p e PRI REF o
3 MEMRAHIERGE L P AP REF o
¢ f
4 BFHFARFHENERRFZ FEP LA RTREEEASR
dp T B BEPF SRS Bl
N pERER ».«'L'r;\‘.p‘z‘; ESIVAR S
T A MREIALE
f o
D R AREBENEREZ FEP A A YT
;}}; T & 12 fg,ig\?ﬂs -\ ’%,% s ]
X IE A Z’F‘»?’%’U"wxi?}? °
6 |[FFAFBRRRrLEEEP FEEF -
R4 R dRE s A FARRE(R o
Eia e I G S

$N\R



(\ER)

S~ B2 fcdhindn B
P 113# T2 31 P FARE
0 B B3k Pt E
RENEERLINIRT S
1146021301 5.8z 2
T RFAPBELFREBMEP PEET - D2 T
~ B 2 LINEH R 280~ 2 (7 o
B2 e dpisdp Ry
\ﬁﬁé@gé4%iﬁ’ﬁ%ﬁé%z&&’@ﬁ;@
BRI EAAE @Y RGN AE A LR E B
Ao E R R @m*@; SE A2 EdE S A E AT
2 AER2E R %’335”'%%?2IE?'£; s e i % 37E W
ABEF MR AARLIEFESMRRA TS B FIE
E13ETP 3P SRR SF BRI > > BT w kB4

)w

FUES 1T 2 - SRBR > B LA FI9EF1E > X
PRI o X B2 eBFFE % 140F 5 158 R 2
TG OR2E L BATIIRR T A K o RTE T | PR H A
AT W000F AT & o ) BESRZ SIS R
LT R2FEEHAIERE S 3E N I0E T G
R BRI ERIRATHNE - HEBZMPAMAE
PIEAERTE IR o b M 5E T T
HALRTE 5000 ~ T E & o %iﬂiﬁﬁﬁéﬁiéllr
Ao BT RTIE LMK LG W HIBE S BT
o2 RTBAREG JIAREL > RANZEF2EFIERT MF
PRGE* BB FI0EFIE LR T -

Z P A3A TR 0 R AE R 3391245 1E % 234 £ 3F

HBM SR 5216052 5212 F R R FE 3 ~ B2 %
216752 %210/ (TR Bk e 3 ~EBH A2 H19E ¥ 17
BERERER o REI BEPFEY T2 G 2K
BiFa " AHEFRZBAEGFLNRIT 323 FHE - 2
A M- FEfEPR Y B %o AR GERE e ’;ﬁ—fx | BE=

.

AR



FODIEZ R - B ERTH P ﬂtﬁ% Wt 3A B
"392.05 ~T007, ~ T e s TR LA,
Ty TELE R AT W R L
BForEosrmitERLP o4 /,%fs*@;*fx 43 A AT
B2 BT PR AN TS5 TR 2
T ot E “'&ff%if Ber@ATE R (TR ) B, OOOm ) ?‘;fg—fz‘z
2% 381k 2 ‘a’iliﬁd’%ézqi » e D IR - WA TR A E
TP o ikl F 3R A MR o gz (ke
&y Fpz r? BRESEFTHRFF L2, ~ T3 g
o~ Thed 282 ka2 %219 R e e £ 2
< e
T~ EAEFWE SDIEFIAFA T
R
R eIl | S
¢ = EN B’ 114 E:: 5 : 21 2
AEi AP B R AR
v = EY B 114 & 6 ! 4 2
o P oF 8 M
it
Sl |2 A (B RPER TRl 13 m R & FEmEE
(Frd %)
I prFES|I13E7216p 1|23 OO %105 ~ = AR
9pF 104 OO % 0£ 005
¥ oo B P
‘z\.hZ%fwzr
13272 18p 11 4% OO w208 ~ 5 = E
DEEQT A OO 06005
=P o Bl E#E
25
113272 31p 1| 7% OO % 208 =~ R

C




(\ER)

1284~ OOr0005. <
BT 1B
o
2 BmEE 113277 13p R OO ®PR0F ~ 5w E
8RFED1 A OQO#0£000
0514
UR= ok N Sl D AFE N ERE S
PoER EA)2E % 3390F 2.4
% 339 ETEC R A ’}5 —r;njir-g'—zwjy\— 'ﬁ" s JE, 1 EXL T E N
—r«ﬁ # } z),] R 'ff:"iiffi 1 ‘ﬁﬁ;b'/“féﬂéé
- R P RAM S R a2
I~z AR e
SOMAHTM R FERA - RFReRAE BHEREBRHE L
SN TN ID L
o IR RGE SRR PR MR A2 R B R
TR DR P o
w0 IR 2 R AR L e
?EARIZ F2100F
CELELAEED
B~ REP¥F o RNAFIT oML B AH o b LT
7 H A
¢EARIE F2120F
Fid S RBER SRS CATFESPFFEEIMEFT 0 VIR
R H g EE AR RUAFT R RAE L F o
] #T 3 R ot 9 F AT HE o
PER R R 2160%
(FRGERESNFRIF2>F0)
Fig % 210 k2% 215 2> FF 0 Bl - REFEEY
Ea N R AR I A P U
B2 F 2R
AZATRLIRE > TP S




f?ﬂ%ﬁﬁﬁgr%w@7$ﬁ~%m~%ixm

#

j%izﬁéﬁﬁq%ﬁré%’ﬁ:SEuﬁ10&u1¢$&_
, N |‘;'1' N o_,_\/,-bﬁ‘7 P%;}'ﬂ E#g I‘?J

e S T;D—Ff ' Bl 6 P 1 _&'I'/"T’ﬁ - SR

\_»1

E\

S,

(2

She

—D

3%
Pk N

\\

J

~

A

= s

Hw

s
+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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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27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維鴻






            陳威禎






選任辯護人  蘇千晃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少連偵字第51號、114年度偵字第1062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且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邱維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13年7月31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富榮」印文各壹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陳威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13年7月16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壹枚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邱維鴻、陳威禎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可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係就宣告刑範圍予以限制，並不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法定刑度；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並刪除舊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
　⒊此外，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經過修正，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條次移置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是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新增需「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經綜合比較後，以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整體適用，對被告2人較為有利。
　㈡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㈢被告2人及其等所屬集團共同在收據上，接續偽造印文之行為，均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階段行為；又被告2人偽造上開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等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被告邱維鴻與暱稱「麥克傑克森」、「T」及其餘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威禎與暱稱「蔡主管」、「小熊」及其餘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2人所為上開各罪，其犯罪目的同一，具有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其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亦為想像競合犯，故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刑之減輕之說明：
　 ⒈被告邱維鴻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前揭加重詐欺犯行，惟其並未自動繳交其因本案獲有之犯罪所得，爰不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查被告邱維鴻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不諱，然未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故亦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陳威禎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前揭加重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自無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查被告陳威禎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不諱，且因無犯罪所得，故無繳交犯罪所得問題，得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本案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洗錢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是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亦由本院列為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之考量因子。被告陳威禎既已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相較於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刑度，未見被告陳威禎有何其他特殊之犯罪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普遍同情，無從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辯護人就此所為主張，尚無可採，併此敘明。
　㈦爰審酌被告2人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財物，竟為圖不法利益，率爾依詐欺犯罪集團成員指示，協力分工，而共同參與詐欺取財犯行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致使被害人難以追回遭詐欺金額，亦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屬非是。惟念及被告2人犯後終知坦承犯行，尚見悔悟之意，併考量被告2人於本件犯罪之分工，較諸實際策畫佈局、分配任務、施用詐術之核心份子而言，僅居於聽從指示、代替涉險之次要性角色，兼衡其本件犯罪實際所獲不法利益數額、告訴人損失之金額、被告陳威禎有前開輕罪減刑規定有利量刑因子，暨其等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卷第176頁)、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本件被告2人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本院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使罪刑相稱，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評價，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113年7月31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富榮」印文各1枚；113年7月16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分別於被告2人所犯罪刑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至前開偽造之收據均已交付告訴人而行使之，已非屬被告2人所有，不得宣告沒收，併此說明。
 ㈡被告邱維鴻自陳其參與本件犯行，獲得報酬新臺幣5,000元，為其犯罪所得，復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或賠償告訴人，為避免被告邱維鴻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是以上開犯罪所得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併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卷內查無任何證據足認被告陳威禎曾因本案犯行獲得任何報酬利益，被告陳威禎既無犯罪所得，自無從諭知沒收。
 ㈢被告2人出示予告訴人之本案工作證，均未扣案，而該工作證價值不高，難認就此有宣告沒收之刑法上重要性，考量開啟沒收程序之成本及效益，避免日後執行過度耗費司法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㈣被告2人本案犯行所取得款項，均已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卷內尚無事證足以證明被告2人仍自行收執或享有共同處分權，如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就此洗錢之財物對被告宣告沒收，相較被告參與犯罪程度及行為分擔比例，恐不符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宇倢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曾淑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壹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少連偵字第51號
　　　　　　　　　　　　　　　　　 114年度偵字第10627號
　　被　　　告　馮冠華









　　　　　　　　邱維鴻




　　　　　　　　陳威禎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蘇千晃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馮冠華、邱維鴻、陳威禎與Telegram暱稱「李白2.0」、「007」、「米奇」、「麥克傑克森」、「T」、LINE暱稱「蔡主管」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方式詐騙林芓嫻，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在附表所示之地點交付投資款。馮冠華、邱維鴻、陳威禎則分別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列印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利億公司）工作證及收據，馮冠華偽簽「林建志」姓名於上開收據上，邱維鴻則持偽刻「王富榮」印章蓋印於上開收據上，其等並於如附表所示之時、地到場，持上開偽造之工作證，向林芓嫻佯稱為利億公司職員，向林芓嫻收取投資款項，並依指示將收取之款項放置於詐欺集團成員之指定地點，以此方式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並交付前揭偽造之收據予林芓嫻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利億公司及林芓嫻。
　㈡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周麟華，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在附表所示之地點交付投資款。馮冠華則依指示列印偽造之利億公司「林建志」工作證及收據，又持偽刻「林建志」印章蓋印於該收據上，並於上揭時、地到場，持上開偽造之工作證，向周麟華佯稱為利億公司職員林建志，向周麟華收取投資款項，並依指示將收取之款項放置於詐欺集團成員之指定地點，以此方式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馮冠華並交付前揭偽造之收據予周麟華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利億公司、周麟華。
二、案經林芓嫻、周麟華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馮冠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邱維鴻於警詢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3

		被告陳威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4

		告訴人林芓嫻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林芓嫻遭詐欺集團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因而於犯罪事實所載時、地分別交付款項予被告3人之事實。



		5

		告訴人周麟華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周麟華遭詐欺集團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因而於犯罪事實所載時、地交付款項予被告馮冠華之事實。



		6

		告訴人林芓嫻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告訴人林芓嫻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偽造之收據翻拍照片、113年7月31日監視器畫面截圖3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紋字第1146021301號鑑定書

		證明犯罪事實一㈠之犯罪事實。



		7

		告訴人周麟華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偽造之收據翻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一㈡之犯罪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刑法第2條第1項、第35條第2項前段、同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馮冠華、陳威禎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全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於修正後改列第19條第1項，並自公布日施行。又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同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本案因涉案金額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之規定最重主刑將降為有期徒刑5年，故修正後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案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三、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及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同法第216條及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等罪嫌。被告3人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分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3人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係屬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被告3人與「李白2.0」、「007」、「米奇」、「麥克傑克森」、「T」、「蔡主管」及本案詐欺集團其餘成員間具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馮冠華對各告訴人所為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被告邱維鴻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5,000元，請依刑法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偽造之「林建志」之署押及「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富榮」、「林建志」之印文，請均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檢　察　官　郭　宇　倢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　記　官　黃　旻　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面交時間

		面交地點

		面交金額（新臺幣）

		面交車手



		1

		林芓嫻

		113年7月16日19時10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大湖公園捷運站2號出口

		10萬元

		陳威禎



		


		


		113年7月18日15時27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大湖公園捷運站2號出口

		20萬元

		馮冠華



		


		


		113年7月31日11時28分

		臺北市○○區○○路000號文德捷運站1號出口

		25萬元

		邱維鴻



		2

		周麟華

		113年7月13日
8時51分

		新北市○○區○○街0段00○0號1樓

		20萬元

		馮冠華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27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維鴻







            陳威禎







選任辯護人  蘇千晃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少連偵字

第51號、114年度偵字第1062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

，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且聽取

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

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邱維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13年7月31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王富榮」印文各壹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陳威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13年7月16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

壹枚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邱維鴻、陳威

    禎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起訴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

    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

    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

    ，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

    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

    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

    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

    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

    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可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第3項規定係就宣告刑範圍予以限制，並不影響修正前洗錢

    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法定刑度；修

    正後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

    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並刪除舊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

　⒊此外，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經過修正，修正前洗

    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條

    次移置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是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新增需「自動

    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經綜合比較後，以113年7月31

    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整體適用，對被告2人較為有利。

　㈡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

    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㈢被告2人及其等所屬集團共同在收據上，接續偽造印文之行為

    ，均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階段行為；又被告2人偽造上開

    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等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

    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被告邱維鴻與暱稱「麥克傑克森」、「T」及其餘集團成員間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威禎

    與暱稱「蔡主管」、「小熊」及其餘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2人所為上開各罪，其犯罪目的同一，具有局部同一性，

    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其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

    亦為想像競合犯，故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

    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刑之減輕之說明：

　 ⒈被告邱維鴻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前揭加重詐欺犯行

     ，惟其並未自動繳交其因本案獲有之犯罪所得，爰不依詐

     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查被告

     邱維鴻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不諱，

     然未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故亦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

     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陳威禎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前揭加重詐欺犯行，

     且無犯罪所得，自無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

     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查被告陳威禎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不諱，且因無

     犯罪所得，故無繳交犯罪所得問題，得依修正後洗錢防制

     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本案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

     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洗錢

     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是就被告

     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亦由本院列為後述依刑

     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之考量因子。被告陳威禎既已依上開

     規定減輕其刑，相較於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刑度，未見被告

     陳威禎有何其他特殊之犯罪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

     起社會一般人普遍同情，無從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

     刑，辯護人就此所為主張，尚無可採，併此敘明。

　㈦爰審酌被告2人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財物，竟為圖不法利益，

    率爾依詐欺犯罪集團成員指示，協力分工，而共同參與詐欺

    取財犯行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致使被害人難以追回遭詐欺

    金額，亦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

    ，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屬非是。惟念及

    被告2人犯後終知坦承犯行，尚見悔悟之意，併考量被告2人

    於本件犯罪之分工，較諸實際策畫佈局、分配任務、施用詐

    術之核心份子而言，僅居於聽從指示、代替涉險之次要性角

    色，兼衡其本件犯罪實際所獲不法利益數額、告訴人損失之

    金額、被告陳威禎有前開輕罪減刑規定有利量刑因子，暨其

    等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卷第176頁)、

    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至本件被告2人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

    錢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本院適度審酌犯罪行

    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

    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

    則之範圍內，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使罪刑相稱，

    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評價，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113年7月31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王富榮」印文各1枚；113年7月16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

   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

   刑法第219條規定，分別於被告2人所犯罪刑之主文項下宣告

   沒收。至前開偽造之收據均已交付告訴人而行使之，已非屬

   被告2人所有，不得宣告沒收，併此說明。

 ㈡被告邱維鴻自陳其參與本件犯行，獲得報酬新臺幣5,000元，

   為其犯罪所得，復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或賠償告訴人

   ，為避免被告邱維鴻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

   宣告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是以上開犯罪所得仍應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併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卷內查無任何

   證據足認被告陳威禎曾因本案犯行獲得任何報酬利益，被告

   陳威禎既無犯罪所得，自無從諭知沒收。

 ㈢被告2人出示予告訴人之本案工作證，均未扣案，而該工作證

   價值不高，難認就此有宣告沒收之刑法上重要性，考量開啟

   沒收程序之成本及效益，避免日後執行過度耗費司法資源，

   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㈣被告2人本案犯行所取得款項，均已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

   卷內尚無事證足以證明被告2人仍自行收執或享有共同處分權

   ，如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就此洗錢之財物對被告

   宣告沒收，相較被告參與犯罪程度及行為分擔比例，恐不符

   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宇倢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曾淑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壹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

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少連偵字第51號

　　　　　　　　　　　　　　　　　 114年度偵字第10627號

　　被　　　告　馮冠華









　　　　　　　　邱維鴻





　　　　　　　　陳威禎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蘇千晃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馮冠華、邱維鴻、陳威禎與Telegram暱稱「李白2.0」、「0

    07」、「米奇」、「麥克傑克森」、「T」、LINE暱稱「蔡

    主管」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

    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以下

    犯行：

　㈠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方式詐騙林芓嫻，致其陷於

    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在附表所示

    之地點交付投資款。馮冠華、邱維鴻、陳威禎則分別依詐欺

    集團成員之指示，列印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利億公司）工作證及收據，馮冠華偽簽「林建志」姓名

    於上開收據上，邱維鴻則持偽刻「王富榮」印章蓋印於上開

    收據上，其等並於如附表所示之時、地到場，持上開偽造之

    工作證，向林芓嫻佯稱為利億公司職員，向林芓嫻收取投資

    款項，並依指示將收取之款項放置於詐欺集團成員之指定地

    點，以此方式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並交付前揭

    偽造之收據予林芓嫻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利億公司及林

    芓嫻。

　㈡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周麟華，致其陷於

    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在附表所示

    之地點交付投資款。馮冠華則依指示列印偽造之利億公司「

    林建志」工作證及收據，又持偽刻「林建志」印章蓋印於該

    收據上，並於上揭時、地到場，持上開偽造之工作證，向周

    麟華佯稱為利億公司職員林建志，向周麟華收取投資款項，

    並依指示將收取之款項放置於詐欺集團成員之指定地點，以

    此方式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馮冠華並交付前揭

    偽造之收據予周麟華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利億公司、周

    麟華。

二、案經林芓嫻、周麟華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馮冠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邱維鴻於警詢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3 被告陳威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4 告訴人林芓嫻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林芓嫻遭詐欺集團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因而於犯罪事實所載時、地分別交付款項予被告3人之事實。 5 告訴人周麟華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周麟華遭詐欺集團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因而於犯罪事實所載時、地交付款項予被告馮冠華之事實。 6 告訴人林芓嫻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告訴人林芓嫻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偽造之收據翻拍照片、113年7月31日監視器畫面截圖3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紋字第1146021301號鑑定書 證明犯罪事實一㈠之犯罪事實。 7 告訴人周麟華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偽造之收據翻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一㈡之犯罪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同種之刑

    ，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

    準，刑法第2條第1項、第35條第2項前段、同條第3項前段分

    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馮冠華、陳威禎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

    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全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於修正後改列第19條第1項，並自

    公布日施行。又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同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本案因涉案金額未達1億元，

    依修正後之規定最重主刑將降為有期徒刑5年，故修正後之

    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案自應

    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三、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

    欺取財、同法第216條及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同法第

    216條及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後段洗錢等罪嫌。被告3人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

    度行為，分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

    3人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係屬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

    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被告3人與

    「李白2.0」、「007」、「米奇」、「麥克傑克森」、「T

    」、「蔡主管」及本案詐欺集團其餘成員間具犯意聯絡、行

    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馮冠華對各告訴人所為之加

    重詐欺取財罪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被告

    邱維鴻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5,000元，請依刑法38條

    之1第1項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偽造之「林建志」之署押

    及「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富榮」、「林建志

    」之印文，請均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檢　察　官　郭　宇　倢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　記　官　黃　旻　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面交時間 面交地點 面交金額（新臺幣） 面交車手 1 林芓嫻 113年7月16日19時10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大湖公園捷運站2號出口 10萬元 陳威禎   113年7月18日15時27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大湖公園捷運站2號出口 20萬元 馮冠華   113年7月31日11時28分 臺北市○○區○○路000號文德捷運站1號出口 25萬元 邱維鴻 2 周麟華 113年7月13日 8時51分 新北市○○區○○街0段00○0號1樓 20萬元 馮冠華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27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維鴻






            陳威禎






選任辯護人  蘇千晃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少連偵字第51號、114年度偵字第1062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且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邱維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13年7月31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富榮」印文各壹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陳威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13年7月16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壹枚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邱維鴻、陳威禎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可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係就宣告刑範圍予以限制，並不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法定刑度；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並刪除舊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
　⒊此外，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經過修正，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條次移置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是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新增需「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經綜合比較後，以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整體適用，對被告2人較為有利。
　㈡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㈢被告2人及其等所屬集團共同在收據上，接續偽造印文之行為，均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階段行為；又被告2人偽造上開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等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被告邱維鴻與暱稱「麥克傑克森」、「T」及其餘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威禎與暱稱「蔡主管」、「小熊」及其餘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2人所為上開各罪，其犯罪目的同一，具有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其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亦為想像競合犯，故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刑之減輕之說明：
　 ⒈被告邱維鴻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前揭加重詐欺犯行，惟其並未自動繳交其因本案獲有之犯罪所得，爰不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查被告邱維鴻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不諱，然未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故亦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陳威禎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前揭加重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自無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查被告陳威禎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不諱，且因無犯罪所得，故無繳交犯罪所得問題，得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本案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洗錢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是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亦由本院列為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之考量因子。被告陳威禎既已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相較於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刑度，未見被告陳威禎有何其他特殊之犯罪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普遍同情，無從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辯護人就此所為主張，尚無可採，併此敘明。
　㈦爰審酌被告2人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財物，竟為圖不法利益，率爾依詐欺犯罪集團成員指示，協力分工，而共同參與詐欺取財犯行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致使被害人難以追回遭詐欺金額，亦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屬非是。惟念及被告2人犯後終知坦承犯行，尚見悔悟之意，併考量被告2人於本件犯罪之分工，較諸實際策畫佈局、分配任務、施用詐術之核心份子而言，僅居於聽從指示、代替涉險之次要性角色，兼衡其本件犯罪實際所獲不法利益數額、告訴人損失之金額、被告陳威禎有前開輕罪減刑規定有利量刑因子，暨其等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卷第176頁)、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本件被告2人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本院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使罪刑相稱，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評價，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113年7月31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富榮」印文各1枚；113年7月16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分別於被告2人所犯罪刑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至前開偽造之收據均已交付告訴人而行使之，已非屬被告2人所有，不得宣告沒收，併此說明。
 ㈡被告邱維鴻自陳其參與本件犯行，獲得報酬新臺幣5,000元，為其犯罪所得，復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或賠償告訴人，為避免被告邱維鴻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是以上開犯罪所得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併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卷內查無任何證據足認被告陳威禎曾因本案犯行獲得任何報酬利益，被告陳威禎既無犯罪所得，自無從諭知沒收。
 ㈢被告2人出示予告訴人之本案工作證，均未扣案，而該工作證價值不高，難認就此有宣告沒收之刑法上重要性，考量開啟沒收程序之成本及效益，避免日後執行過度耗費司法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㈣被告2人本案犯行所取得款項，均已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卷內尚無事證足以證明被告2人仍自行收執或享有共同處分權，如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就此洗錢之財物對被告宣告沒收，相較被告參與犯罪程度及行為分擔比例，恐不符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宇倢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曾淑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壹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少連偵字第51號
　　　　　　　　　　　　　　　　　 114年度偵字第10627號
　　被　　　告　馮冠華









　　　　　　　　邱維鴻




　　　　　　　　陳威禎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蘇千晃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馮冠華、邱維鴻、陳威禎與Telegram暱稱「李白2.0」、「007」、「米奇」、「麥克傑克森」、「T」、LINE暱稱「蔡主管」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方式詐騙林芓嫻，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在附表所示之地點交付投資款。馮冠華、邱維鴻、陳威禎則分別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列印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利億公司）工作證及收據，馮冠華偽簽「林建志」姓名於上開收據上，邱維鴻則持偽刻「王富榮」印章蓋印於上開收據上，其等並於如附表所示之時、地到場，持上開偽造之工作證，向林芓嫻佯稱為利億公司職員，向林芓嫻收取投資款項，並依指示將收取之款項放置於詐欺集團成員之指定地點，以此方式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並交付前揭偽造之收據予林芓嫻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利億公司及林芓嫻。
　㈡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周麟華，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在附表所示之地點交付投資款。馮冠華則依指示列印偽造之利億公司「林建志」工作證及收據，又持偽刻「林建志」印章蓋印於該收據上，並於上揭時、地到場，持上開偽造之工作證，向周麟華佯稱為利億公司職員林建志，向周麟華收取投資款項，並依指示將收取之款項放置於詐欺集團成員之指定地點，以此方式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馮冠華並交付前揭偽造之收據予周麟華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利億公司、周麟華。
二、案經林芓嫻、周麟華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馮冠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邱維鴻於警詢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3

		被告陳威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4

		告訴人林芓嫻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林芓嫻遭詐欺集團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因而於犯罪事實所載時、地分別交付款項予被告3人之事實。



		5

		告訴人周麟華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周麟華遭詐欺集團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因而於犯罪事實所載時、地交付款項予被告馮冠華之事實。



		6

		告訴人林芓嫻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告訴人林芓嫻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偽造之收據翻拍照片、113年7月31日監視器畫面截圖3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紋字第1146021301號鑑定書

		證明犯罪事實一㈠之犯罪事實。



		7

		告訴人周麟華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偽造之收據翻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一㈡之犯罪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刑法第2條第1項、第35條第2項前段、同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馮冠華、陳威禎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全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於修正後改列第19條第1項，並自公布日施行。又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同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本案因涉案金額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之規定最重主刑將降為有期徒刑5年，故修正後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案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三、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及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同法第216條及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等罪嫌。被告3人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分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3人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係屬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被告3人與「李白2.0」、「007」、「米奇」、「麥克傑克森」、「T」、「蔡主管」及本案詐欺集團其餘成員間具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馮冠華對各告訴人所為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被告邱維鴻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5,000元，請依刑法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偽造之「林建志」之署押及「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富榮」、「林建志」之印文，請均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檢　察　官　郭　宇　倢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　記　官　黃　旻　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面交時間

		面交地點

		面交金額（新臺幣）

		面交車手



		1

		林芓嫻

		113年7月16日19時10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大湖公園捷運站2號出口

		10萬元

		陳威禎



		


		


		113年7月18日15時27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大湖公園捷運站2號出口

		20萬元

		馮冠華



		


		


		113年7月31日11時28分

		臺北市○○區○○路000號文德捷運站1號出口

		25萬元

		邱維鴻



		2

		周麟華

		113年7月13日
8時51分

		新北市○○區○○街0段00○0號1樓

		20萬元

		馮冠華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276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維鴻







            陳威禎







選任辯護人  蘇千晃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少連偵字第51號、114年度偵字第1062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且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邱維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13年7月31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富榮」印文各壹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陳威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113年7月16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壹枚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邱維鴻、陳威禎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可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係就宣告刑範圍予以限制，並不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法定刑度；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並刪除舊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

　⒊此外，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經過修正，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條次移置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是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新增需「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經綜合比較後，以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整體適用，對被告2人較為有利。

　㈡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㈢被告2人及其等所屬集團共同在收據上，接續偽造印文之行為，均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階段行為；又被告2人偽造上開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等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被告邱維鴻與暱稱「麥克傑克森」、「T」及其餘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威禎與暱稱「蔡主管」、「小熊」及其餘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2人所為上開各罪，其犯罪目的同一，具有局部同一性，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其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亦為想像競合犯，故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刑之減輕之說明：

　 ⒈被告邱維鴻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前揭加重詐欺犯行，惟其並未自動繳交其因本案獲有之犯罪所得，爰不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查被告邱維鴻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不諱，然未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故亦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陳威禎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前揭加重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自無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查被告陳威禎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不諱，且因無犯罪所得，故無繳交犯罪所得問題，得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本案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洗錢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是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亦由本院列為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之考量因子。被告陳威禎既已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相較於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刑度，未見被告陳威禎有何其他特殊之犯罪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普遍同情，無從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辯護人就此所為主張，尚無可採，併此敘明。

　㈦爰審酌被告2人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財物，竟為圖不法利益，率爾依詐欺犯罪集團成員指示，協力分工，而共同參與詐欺取財犯行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致使被害人難以追回遭詐欺金額，亦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其他犯罪成員之困難度，並影響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屬非是。惟念及被告2人犯後終知坦承犯行，尚見悔悟之意，併考量被告2人於本件犯罪之分工，較諸實際策畫佈局、分配任務、施用詐術之核心份子而言，僅居於聽從指示、代替涉險之次要性角色，兼衡其本件犯罪實際所獲不法利益數額、告訴人損失之金額、被告陳威禎有前開輕罪減刑規定有利量刑因子，暨其等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卷第176頁)、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本件被告2人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本院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使罪刑相稱，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評價，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113年7月31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富榮」印文各1枚；113年7月16日收據上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分別於被告2人所犯罪刑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至前開偽造之收據均已交付告訴人而行使之，已非屬被告2人所有，不得宣告沒收，併此說明。

 ㈡被告邱維鴻自陳其參與本件犯行，獲得報酬新臺幣5,000元，為其犯罪所得，復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或賠償告訴人，為避免被告邱維鴻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是以上開犯罪所得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併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卷內查無任何證據足認被告陳威禎曾因本案犯行獲得任何報酬利益，被告陳威禎既無犯罪所得，自無從諭知沒收。

 ㈢被告2人出示予告訴人之本案工作證，均未扣案，而該工作證價值不高，難認就此有宣告沒收之刑法上重要性，考量開啟沒收程序之成本及效益，避免日後執行過度耗費司法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㈣被告2人本案犯行所取得款項，均已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卷內尚無事證足以證明被告2人仍自行收執或享有共同處分權，如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就此洗錢之財物對被告宣告沒收，相較被告參與犯罪程度及行為分擔比例，恐不符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宇倢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曾淑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壹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少連偵字第51號

　　　　　　　　　　　　　　　　　 114年度偵字第10627號

　　被　　　告　馮冠華　　　　　　　　邱維鴻　　　　　　　　陳威禎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蘇千晃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馮冠華、邱維鴻、陳威禎與Telegram暱稱「李白2.0」、「007」、「米奇」、「麥克傑克森」、「T」、LINE暱稱「蔡主管」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方式詐騙林芓嫻，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在附表所示之地點交付投資款。馮冠華、邱維鴻、陳威禎則分別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列印偽造之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利億公司）工作證及收據，馮冠華偽簽「林建志」姓名於上開收據上，邱維鴻則持偽刻「王富榮」印章蓋印於上開收據上，其等並於如附表所示之時、地到場，持上開偽造之工作證，向林芓嫻佯稱為利億公司職員，向林芓嫻收取投資款項，並依指示將收取之款項放置於詐欺集團成員之指定地點，以此方式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並交付前揭偽造之收據予林芓嫻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利億公司及林芓嫻。

　㈡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周麟華，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在附表所示之地點交付投資款。馮冠華則依指示列印偽造之利億公司「林建志」工作證及收據，又持偽刻「林建志」印章蓋印於該收據上，並於上揭時、地到場，持上開偽造之工作證，向周麟華佯稱為利億公司職員林建志，向周麟華收取投資款項，並依指示將收取之款項放置於詐欺集團成員之指定地點，以此方式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馮冠華並交付前揭偽造之收據予周麟華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利億公司、周麟華。

二、案經林芓嫻、周麟華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馮冠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邱維鴻於警詢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3 被告陳威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4 告訴人林芓嫻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林芓嫻遭詐欺集團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因而於犯罪事實所載時、地分別交付款項予被告3人之事實。 5 告訴人周麟華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周麟華遭詐欺集團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因而於犯罪事實所載時、地交付款項予被告馮冠華之事實。 6 告訴人林芓嫻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告訴人林芓嫻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偽造之收據翻拍照片、113年7月31日監視器畫面截圖3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紋字第1146021301號鑑定書 證明犯罪事實一㈠之犯罪事實。 7 告訴人周麟華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偽造之收據翻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一㈡之犯罪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刑法第2條第1項、第35條第2項前段、同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馮冠華、陳威禎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全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於修正後改列第19條第1項，並自公布日施行。又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同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本案因涉案金額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之規定最重主刑將降為有期徒刑5年，故修正後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案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三、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及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同法第216條及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等罪嫌。被告3人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分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3人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係屬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被告3人與「李白2.0」、「007」、「米奇」、「麥克傑克森」、「T」、「蔡主管」及本案詐欺集團其餘成員間具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馮冠華對各告訴人所為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被告邱維鴻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5,000元，請依刑法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偽造之「林建志」之署押及「利億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王富榮」、「林建志」之印文，請均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檢　察　官　郭　宇　倢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　記　官　黃　旻　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面交時間 面交地點 面交金額（新臺幣） 面交車手 1 林芓嫻 113年7月16日19時10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大湖公園捷運站2號出口 10萬元 陳威禎   113年7月18日15時27分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大湖公園捷運站2號出口 20萬元 馮冠華   113年7月31日11時28分 臺北市○○區○○路000號文德捷運站1號出口 25萬元 邱維鴻 2 周麟華 113年7月13日 8時51分 新北市○○區○○街0段00○0號1樓 20萬元 馮冠華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